
各有关单位： 

    根据《南极活动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经国家海洋局审议通过，现将《访问中国南极考察站管理规

定》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海洋局办公室   

　　　　 2018年2月13日 

访问中国南极考察站管理规定 

    第一条 依据《南极活动环境保护管理规定》，为保护南极环境和生态，规范访问中国南极考察站

（以下简称考察站）活动，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访问考察站开展旅游、探险、文化、科普、体育等活动的管理。 

    经国家海洋局批准、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开展的科学考察活动以及政府间合作交流活动不在本管理规

定范围之内。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考察站是指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在南纬60度以南地区设立的包括建筑物、科考场

所以及附属设施等组成的考察基地，是国家批准设置的公益性科研单位，主要承担科学考察、业务化

观监测、运行维护等任务。 

    第四条 访问考察站活动应以保护南极环境、不影响考察站正常科考和后勤保障工作为原则。无人值

守的考察站不接受访问申请。 

    第五条 原则上应在星期六、星期日和中国法定节假日开展访问考察站活动。 

    第六条 每批次访问考察站人数不超过100人，在站活动时间不超过1小时，每日访问考察站总人数不

超过400人。 

    第七条 访问考察站活动应当提前取得国家海洋局同意，在到达考察站前24小时至72小时之内通知考

察站，通知考察站时应出示国家海洋局同意访问的批复。 

    第八条 考察站根据国家海洋局的批复及本规定第六条接待访问活动。因访问人数超出当日总人数或

有紧急工作安排导致变更或无法接待的，考察站应予以及时告知。 

    第九条 访问考察站活动期间，应遵循以下要求： 

    （一）遵守《南极活动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二）服从考察站安排，在指定区域和路线内活动，禁止触碰或损坏考察站设备； 

    （三）禁止使用无人机航拍、禁止使用发射功率大的设备和高噪音设备； 

    （四）禁止携带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宣传资料； 

    （五）禁止未经许可在考察站开展商业活动； 

    （六）禁止开展有损公序良俗和国家形象的行为； 

    （七）禁止开展其他违反南极条约法律体系和国内相关规定的活动。 



    第十条 违背第九条规定的，考察站有权纠正、中止违规行为并劝离。视情节严重程度，通过有关渠

道提请所属国相关部门追究责任，并将违规行为通报有关国际组织。 

    第十一条 在访问考察站活动期间如遇突发事件，考察站将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